附件2：

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
学习交流活动
申
请
表
申请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工程
	
	项目经理
	

	建设地点
	

	结构类型
	
	开工日期
	

	工程造价
	
	合同工期
	

	工程规模
	
	形象进度
	

	申请单位
	
	法定代表人
	

	注册资金
	
	资质等级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	传    真
	

	通信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建设单位
	
	法定代表人
	

	监理单位
	
	工程总监
	

	省（市、州）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评价结果
	

	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文明标准化建设的主要业绩、做法和经验（可附页）
申请单位公章
年  月  日

	建设工程项目所在地的市（区、县）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或建筑业(建设、安全)协会的推荐意见
	公章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      


填写说明：

1．申请单位应为该项目的承建单位，如两家以上联合申报，须提供联合承包合同（扫描件）。

2．申请单位和工程名称均应写全称，并与合同相一致。

3．合同工期指合同中规定的总天数，不要写成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。

4．开工日期指实际开工日期。竣工日期，如已完工程指实际竣工日期；未完工程指合同竣工日期。

5．工程规模以建筑面积、长度、产量等方式表述，应与该项目的立项批文或所签合同一致。建筑面积以“㎡”为单位，长度以“㎞”为单位，产量以“万吨”为单位。

6．申报工程已完成的形象进度按规定需达到或大于50%。

7．联系电话和传真为固定电话的，填写顺序依次为区号、总机号和分机号，并应填写申报单位联系人的手机号码。

8．本表上填报文字应采用仿宋_GB2312，小四。日期和数据均采用阿拉伯数字：日期中的年、月、日之间用“/”隔开，月份或日不足两位数的应在前加“0”，如2008年2月4日应写成2008/02/04；数据可保留小数点后面两位。

